
采购需求
一、供应商资格要求

1、投标人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

购网(ccgp.gov.cn)
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二、服务要求

投标人应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等资源，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委托

的审核业务。

1、对国家、省、市关于财政性资金项目造价评审管理方面的有关政

策、法规和知识具有深刻的理

解，并在中标后就相关投资工程咨询服务工作向委托人提交实绩经验总

结合服务计划。

2、服务团队人员必须具备注册造价工程师资格或建设工程类中级以

上职称，满足采购人对建筑、装饰、市政、安装、园林绿化、交通公路、消防

水利等专业工程的估概算、招标控制价、工程变更造价、结（决）算的

审核工作需要，并需符合国家相关执业（从业）资格管理规定。

3、中标人须将投标时提供的服务团队名单， 并列明服务团队人员的

详细情况，内容包括：姓名、年龄、专业、执业（专业）资格证号、职

称。拟派评审从业人员必须在其执业资格内执业，具体人数由投标人根

据委托人的要求和投标人的自身情况决定。

4、不得随意更换和减少备案人员数量。在服务期期间需要调换的，必

须以同等资历或以上人员（同

等资历指执业资格及从业年限）提出替换请求，理由充分的前提下，经

委托人同意方可替换委托人不定期检查服务团队驻地，凡检查中发现服

务团队人员不在岗且无合理理由的，委托人考核评价时作扣分处理。

5、中标后服务期开始前，中标人具有保证满足业务需要的交通工具、

办公场所、现代化办公设备和造价评审管理软件。

6、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内部管理制度，有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技

术经济档案管理制度， 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和较好的社会信誉。

7、有针对本次招标而制定的服务计划及承诺。

8、必须独立完成委托人委托的评审任务，不得将评审业务转让给第

三方完成， 并能按委托人的要求定期做好已完成项目的相关资料的

移交和归档工作。

9、在工程评审过程中，委托人若发现中标人工作人员存在职业道德、

工作态度和能力等问题不能胜任评审工作要求的，委托人有权要求中

标人更换相关人员，并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处罚。

10、必须向委托人提供全天候服务热线和长期的免费技术支持（包括

但不限于委派专家参与委托人组织的对重大投资评审问题的研讨、论

证，草拟相关管理办法、考核制度等）。

11、必须严格遵守委托人提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廉政纪律要求。

12、非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就本委托业务直接与建设、施工等单位联



系。在征得委托人同意后，才能向建设单位索取资料。所取得的资料

必须经过委托人确认，才能作为工程评审的依据。

三、中标人廉政与保密要求

1、中标人必须严格遵守委托人提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廉政纪律要求。

2、为实施对中标人编审结果准确性的监督，委托人有权委托有关部

门、其他中标人或由委托人对中标人的编审结果进行抽样复核、审查。

对项目评审工作底稿等内容，委托人将随时随机进行抽查。中标人必

须无条件配合委托人做好复审、复核和考核工作。

3、同一项目的造价咨询服务（含工程预结（决）算编审、工程招标

代理和工程全过程管理等工作），中标人不得接受不同委托人的委托，

即就同一项目不得既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又接受施工单位等相对利

益关系人的委托。若中标人已接受施工单位等相对利益关系人的委托

咨询业务的,必须主动向委托人提出回避审核业务的委托；

4、中标人及其评审人员与被评审单位有利害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结

算评审单位参与该项目施工图预算阶段造价的编审或咨询人与该项目

相关实施单位有利害关系等），可能对项目评审结论产生影响的，

应主动向委托人及委托人提出回避。

5、中标人及其评审人员与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包施工、监理及设

计等单位）有直接利害关系，可能对项目评审结论产生影响的，应当

主动向委托人书面报告并进行回避。

6、中标人对委托人委托的评审项目的有关资料、信息、报告及结论

须承担保密责任，并对因泄密造成的后果负经济和法律责任。未经委

托人许可，不得将上述情况泄露和提供给他人


